
红塔区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关于预防食用草乌附片等毒性中药材中毒的
预 警 公 告

（2018第6号）

进入秋冬季节，为防范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中毒事件发生，保障全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区政府食安办再次发布预防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中毒的预警公告：
一、草乌是毒性较强的中药材，国务院已将其列入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应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草乌，擅自加工食用草乌有中毒乃至危害生命安全的风险。
二、针对我区民间有药膳进补习俗，特别是少数群众有煮食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（饮片）的不良习惯，各药品经营单位、医疗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毒性中药材采购、保管、供应和调配环节的管理，进一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。
三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售以草乌为原料的食品；严禁餐饮经营单位和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建筑工地、村委会（社区）等集体食堂和农村（社区）自办宴席加工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；严禁聚众（集体）食用自行配制、添加草乌等毒性药材原料的药酒及其他食品。
四、各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餐饮单位、各类食堂、农村集体聚餐等各类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；加强对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毒性中药材的采购、保管、供应和调配管理，严厉查处无证生产、收购、经营毒性中药材的单位或个人；加强对农贸市场、乡村集市的巡检力度，杜绝经营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行为。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和科普知识宣传，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。
  五、提醒广大群众：珍爱生命，草乌毒性较大，禁止食用。不要擅自采集、售买、加工和食用草乌、附片、断肠草等毒性中药材，谨防中毒事件发生。一旦发生毒性中药材中毒，要立即催吐并及时到医疗机构进行救治，以免延误病情。
六、加强应急值守，及时、妥善处置各类食品安全事故。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，各乡（街道）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做好应急处置工作，同时将情况通报区政府食安办（区市场监管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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